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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選舉委員會 100年度第 1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0年 7月 12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時 

地點：本會 10樓第一會議室 

主持人：張主任委員博雅           紀錄：顏輝德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名冊 

 

貳、主席致詞 

        副主委、秘書長、副秘書長及各位主管同仁：為

落實馬總統廉政政見，展現清廉執政決心，行政院

設立「中央廉政委員會」，定期檢討防貪、肅貪及

行政倫理執行情形，全面推動乾淨政府運動；另爲端

正政治風氣，提升施政效能，也要求中央至地方政府

成立廉政會報，定期檢討機關風紀及廉能事項。 

        本會及所屬選委會推動選務工作，年來並無風紀

重大案件發生，整體政風狀況堪稱良好，請各級主管

持續推動業務之透明化、標準化措施，加強內部業務

之風險控管，以有利本會廉政業務之執行。今天是本

會第一次召開亷政會報，依例由秘書單位報告政風工

作推動情形及國內外相關廉政指標資訊，接下來請依

照議程進行。  

參、工作報告 

一、政風工作推動執行情形報告:詳如會議資料，略。 

二、當前廉政情勢評價分析報告 

    法務部委託台灣透明組織於 99年 4月至 9月間執行「

99年台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第一次及第二次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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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書」摘要： 

（一）第一次調查報告書研究發現： 

1、有關受訪者對於三種違反廉政行為（賄選、關說、送

紅包）嚴重程度的評價，如以 0到 10分表示嚴重程度

，分數越高表示越嚴重，本次調查結果所顯示：「選舉

賄選」的現象，依然居三種違反廉政行為之首，平均

數為 6.89分（其次是關說的 5.81分，和送紅包的 4.

48 分）。如與前二年結果相較，99 年度之嚴重程度均

有所增加。 

2、關於企業貪污行為的嚴重程度，受訪民眾認為國營事

業部分（6.52分），高於民營企業（5.77分）。 

3、有關受訪者對若干類別公務人員及各級民意代表清廉

程度的評價，如以 0到 10分表示清廉程度，分數越高

越清廉，則獲最高分數的是公立醫院醫療人員（5.91

分），其次是一般公務人員（5.87分），監理人員則上

升第三（5.77 分）。至於清廉程度最低的最後三名分

別是：河川砂石業務管理人員（3.84 分）、辦理公共

工程人員（4.35分）和立法委員（4.37分）。 

4、有關民眾對各類公務人員清廉程度的主觀認知訊息管

道方面，結果顯示高達六成民眾（60.1%）受到媒體的

影響，另有一成六（16.1%）的人透過「人際網絡」或

個人經驗（14.0%），取得對各類公務人員清廉形象的

認知。在民眾檢舉不法行為的意願方面，有五成四（5

4.2%）的民眾表示會主動檢舉政府人員的貪污不法行

為，表示不會提出檢舉者則有三成六（36.1%）。 

5、在受訪者對政府推動相關廉政政策的評價方面，約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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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納以下主要發現︰（一）有六成三（63.3%）的民眾

認為公職人員申報財產有其效益存在；二成八（27.9

%）的人認為沒有什麼作用。（二）有七成一（71.0%

）的民眾對政府成立專責的廉政機關，抱持肯定的態

度；認為此一做法對政府的清廉沒有助益者的比例則

為二成二（22.4%）。（三）有六成五（64.8%）的民眾

不滿意檢調單位掃除黑金貪污成效；肯定者佔二成九

（29.0%）。（四）有五成五（55.2%）的民眾不滿意總統

和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推動廉政工作的成效；肯定者佔

三成七（37.1%）。（五）有五成一（51.1%）的民眾不

滿意縣市長推動廉政工作的成效；肯定者佔三成七（3

6.5%）。（六）有五成三（53.0%）的民眾不滿意政府主

動查辦企業舞弊的成效；肯定者佔二成九（28.6%）。（

七）最後，對政府改善廉潔程度是否有信心？有四成

四（44.2%）的受訪者抱持樂觀的態度；較為悲觀者約

有四成二（42.4%）。 

（二）第二次調查報告書研究發現： 

1、訪者對各類機關／部門貪污嚴重程度的評價本次調查

，共計進行 16類機關／部門貪污嚴重程度的評價。經

調查結果顯示，受訪者認為「立法院」的貪污嚴重程

度最高，平均數為 3.63分；次嚴重的則是「司法體系

」，平均數為 3.57 分。另一方面，受訪者評價貪污程

度最低者為「地政機關」與「公用事業機關」，平均數

為 2.13 分；次低者為「稅務機關」，其平均數 2.23

分。各機關貪污程度評價排名，若由最低排序至最嚴

重者，分別是：地政機關、公用事業機關、稅務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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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教育體系、發執照機關、宗教體系、非政府組織、

媒體、醫藥服務體系、公家機關、警察機關、私人企

業、軍隊或軍事機關、政黨、司法體系、立法院。 

2、受訪者對政府未來三年貪污情況的整體評價調查結果

得知，有近一成三（13.1%）受訪者的評價是認為差不

多，亦即認為我國政府在未來三年的貪污嚴重程度，

應該是維持原狀。而認為貪污情況會增加很多的，佔

一成九；認為貪污情況會大幅減少的，則不到一成（6

.0%）。就整體而言，受訪者認為貪污嚴重程度會增加

的比例略高於會減少的比例。 

3、受訪者對政府打擊貪污成效的評價調查結果顯示，有

近五成三（包括：「不太有效」的 34.6%與「完全無效

」的 18.5%）的受訪者評價政府打擊貪污的行動傾向

無效。另一方面，認為政府打擊貪污行動是有效的比

例，約佔三成六（包括：「還算有效」的 33.6%以及「

非常有效」的 2.8%）。就整體而言，受訪者認為政府

能有效打擊貪污的比例低於認為無效的比例。 

4、機關／部門接觸經驗對各機關／部門貪污嚴重程度評

價的影響公家機關、教育體系、司法體系、發執照機

關以及地政機關等 5 個類別，會因為受訪者有無接觸

經驗，而對各機關／部門的貪污嚴重程度有不同的認

知。也就是說，受訪者有接觸機關經驗者，就傾向認

為各該機關／部門的貪污嚴重程度較不嚴重。另一方

面，無接觸機關經驗的受訪者，較傾向各該機關／部

門的貪污嚴重程度較高。 

5、媒體使用偏好對各機關／部門貪污嚴重程度評價的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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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電視新聞部分，受訪者對政黨、立法院、公家機關

、軍事機關、司法體系的貪污嚴重程度認知，會因為

收看電視新聞的偏好不同，而有不同的貪污嚴重程度

認知，且這幾類機關／部門正好是本次調查中，受訪

者認為貪污程度較為嚴重的機關／部門。另外，在報

紙的部分，受訪者對政黨、公家機關、警察機關的貪

污嚴重程度認知，會因為閱讀報紙的偏好不同，而有

不同的貪污嚴重程度認知。 

6、行賄效果認知對各機關／部門貪污嚴重程度評價的影

響所有 16 類機關／部門，全部皆通過卡方檢定的顯

著性的考驗，亦即受訪者有不同的行賄效果認知，會

影響到對各該機關／部門貪污嚴重程度的認知。值得

注意的是，受訪者若認為貪污送紅包無效，則較傾向

於認為機關／部門的貪污情形較不嚴重。另一方面，

如果受訪者認為貪污送紅包有效，則較傾向於認為機

關／部門的貪污情形嚴重。 

 

肆、討論事項 

第 1案：為落實本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資訊安全管理，並

配合已頒佈修正，預計於明(101)年正式施行之

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，研議由政風室會同綜合規劃

處辦理資訊安全稽核一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政風室、綜合規劃處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 15條、「行政院及所屬

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」第 5點及「政風機構維

護公務機密作業要點」第 14、15點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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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據資訊安全組織與權責分工原則，本會資訊安全

政策、計畫及技術規範之研議建置，係由綜合規劃

處主政，資訊機密維護與稽核使用管理事項，則由

政風室會同相關單位辦理。有關資訊機密維護及稽

核使用管理事項，於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

全管理要點」及「政風機構維護公務機密作業要點」

亦明定由政風單位會同相關單位負責辦理。 

三、為建立本會及所屬選委會資訊安全管理制度，本會

綜合規劃處業依據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

管理要點」擬具「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選舉委員

會資訊安全管理計畫」，預期於簽奉核定後頒佈實

施，為求落實，擬於實施後 2~3月期間辦理第 1次

資訊安全稽核。 

四、另鑒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後，大幅加重機關保有

個人資料之責任與罰則，擬將個人資料保護作為納

為前開資訊安全稽核重點，於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

尚未實施前加強「個人資料保護」之宣導與認知，

以預為因應。 

五、限制條件： 

(一) 本會為選務行政之主管機關，建置之「選務作業

系統」保有本會最大量之個人資料，原應將使用

者對該系統資料庫內個人資料之存取納入查核範

圍，以防止有不當運用之情事，惟該系統係早期

建置，系統中並未保留使用者存取紀錄，故現階

段尚無法實際查核該系統資料庫內個人資料之使

用是否符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規範，無不當運

用之情事。 

(二) 「選務作業系統」之使用者包含本會、所屬各選

舉委員會及各縣市政府民政單位兼辦選務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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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，其中各縣市政府民政單位為主要使用者但非

屬本會直接管轄，加以為數眾多並不適納入本會

資訊安全稽核範圍。 

擬辦： 

一、本會及所屬選委會資訊安全稽核，擬由政風室協同

綜合規劃處就本會資訊安全管理及個人資料保護事

項，研訂專案稽核計畫及檢核表共同執行。 

二、有關限制條件部分 

(一) 本年度如能爭取到適足預算改善「選務作業系

統」，嗣後之資安稽核或個人資料使用查核，即將

該系統資料庫內個人資料有無遭不當運用納為查

察重點。 

(二) 縣市政府民政單位使用本會「選務作業系統」之

相關權責，除政風室與綜合規劃處外，擬請選務

處、法政處共同參與研議妥適方案。 

決議：有關資通安全稽核部分，請政風室會同綜合規劃處

研訂專案稽核計畫及檢核表共同執行；另選務作業

系統部分，請針對現行資料庫技術維護及評估潛存

問題妥適處理。 

第 2案：爲落實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宣導執行，避免

衍 生不當職務利害關係，影響機關形象，提請   

審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政風室 

說明：行政院函頒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自 97年 8月 1

日實施以來，本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各級人員均能

恪遵相關規定，此一期間尚無受贈財物、飲宴應酬

案件登錄或員工出入不妥當場所情事，請各單位持

續加強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與執行，注意公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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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儀及利害關係之迴避，以蔚為風氣。 

 

擬辦：本會新進人員，責請各單位利用內部集會或工作場

合加強宣導執行；或由政風室利用集會定期宣導使

均能瞭解遵行，落實報備登錄制度。 

 

決議：請各單位加強宣導執行以為落實；另請政風室針對

新進同仁提供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指引文件以

為遵循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 

    法政處賴處長發言： 

       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2 條規定，政黨推薦

之候選人犯該法或刑法等特定之罪者，應連帶處罰該

推薦之政黨，惟目前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係將所有選

罷法相關判決，不論該判決之當事人是否為候選人，

也不管該當事人是否犯特定之罪，也不論該案是否判

決確定，甚或不論該案是否為刑事判決，均一律函送

本會，造成本處需耗費大量人力篩選該判決是否屬於

違反上開連坐規定之確定判決，而須連帶處罰該推薦

之政黨，日前監察院亦質疑本會控管之資料與法務部

似有未符，而本處前此已請綜合規劃處協助建置控管

系統，是以，是否仍請積極續行，以利案件之處理。 

 

    主席裁示： 

        本案請持續與司法院及法務部協調，確保法院確

定判決資料送交本會；另建置案件控管系統部分，請



 9 

法政處與綜合規劃處研議處理，以利選舉訴訟案件進

度之管控。 


